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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王泉锋、朱巧波：依据东阳市人民法院（2014）东商初
字第4697号民事调解书中所确定的、通知人享有对你们
的合法债权240万元，结合通知人与吴益红、吴子红、斯春
燕存在其他债权债务的事实，现通知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之相关规定，今特以书
面形式通知你们：通知人已将对你们享有的合法债权240
万元及其相应利息，依法转让给吴子红、吴益红、斯春燕享
有，债权受让人可以直接向你们主张其转让部分的债权和
利息。请你接到该《债权转让通知书》后，直接向债权受让
人履行债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 吴朝平

债权转让通知书

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

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日，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债权总额为6199.56万元，其中本金
4965万元，利息1234.56万元。债务人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温州苍南。保证人：南
塑集团有限公司、王增荣、王飞。抵押物：神硅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有位于苍南县灵溪镇华
山村苍南工业园区01地块B1、B2土地使用权提供抵押。处置方式为公开处置。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
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

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蔡文彬、韩卫华
联系电话：0571-85774650、0571-85774782
电子邮件：caiwenbin@cinda.com.cn;hanweihua@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uozhenyu@cinda.com.cn
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金辉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债
权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2月28日，该债权本息合计3619.53万元，由浙江金辉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名下房地产提供抵押担保，追加法人代表徐有金个人连带责任保证。该债权的
交易对象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_良好的财务和诚
信情况等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
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3698
电子邮件：chenfajia@cindamc.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9582
邮件地址 luozhenyu@cindamc.com.cn 。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注：“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资产处置公告

黄振赛（身份证号：33032719710408147X）：
你在丰和制衣“10.30”一般高处坠落事故一案中，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本机
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对你进行行政处
罚，并于 2017 年 7 月 6 日，在浙江法制报第 12 版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镇安监管罚

〔2017〕011号），至今你尚未履行本机关对你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
告书（镇催告〔2018〕第002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机关领取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送达后，你逾期不履行处罚决定，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波市镇海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3月23日

催告书公告

(2018)浙01民终921号
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兴法上诉你

公司、浙江筑扬建设有限公司、阮成祥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定于2018年6月8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民终922号

浙江元力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马俊杰上诉你
公司、浙江筑扬建设有限公司、阮成祥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定于2018年6月8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开庭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1民初1551号

林利：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联誉实业有限公司诉你
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
据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26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278号

何来成、徐红霞：本院受理原告朱虓钧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
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09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9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3777号

周佳伟：本院受理神尊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6112号

钟幼平、张光明：本院受理原告林志刚诉被告钟幼
平、张光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期限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公民代理须知、民
商事诉讼权利义务及裁判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
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194号

王永军：本院受理原告苏升辉诉被告王永军、鲲鹏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苏升辉就
（2017）浙0102民初1194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证据副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7549号

汤雪梅、余和平、浙江元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叶晓飞与被告汤雪梅、余和平、浙江元灿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7549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047号

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秀萍与
被告杭州杭丰纸业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06民初904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479号

杭州爵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浩光铜装饰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爵美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0106民初947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138号

卢俏春：本院受理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91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9137号

陈晓君：本院受理张翼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91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803号

杭州陶谱建材有限公司、杭州其通实业有限公司、
张生土、张夏珍、张淑婷、徐国孝、孙云飞：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622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7320号

方磊、吴爱珍：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顺昌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17320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84号

淳安千岛湖跨越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杭州彼特环保包装有限公司与被告淳安千岛湖跨越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6
月14日9时在本院塘栖人民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7485号

戚联明：本院受理原告汤武园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110
民初1748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637号之一

方志达: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沈国洪诉被告方志达、
单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6637号民事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6638号之一

方志达:本院立案受理原告沈国洪诉被告方志达、
单佩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0民初16638号民事判决书
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及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8413号

何小刚、李树莲：本院受理原告董科峰诉被告何小
刚、李树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11民初8413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小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归还原告董科峰借款700000元；二、被告何小
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董科峰于
2017年10月9日起至款项付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以本金700000
元为基数，但不得超出年利率6%）；三、被告李树莲对
上述第一、二项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0800元，由被告何小刚、
李树莲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5384号

宋志军、周新妹、吕锋、方晓春：本院受理原告姜峰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且又联系
不上，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
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22日上午
9：30在淳安县人民法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05民初3799号

吴丹萍、陈曦、魏品、刘红、胡建华、鲍兴钎、张贞
妃、董永松：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东郊信用社与被告吴丹萍、陈曦、魏品、刘红、胡
建华、鲍兴钎、张贞妃、董永松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205民初379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901号

汤巍：本院受理原告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诉你和宁波东硕电通照明有限公司、张雪云、浙江
东能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14日
9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
为审判员周亦、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878号

汤巍：本院受理原告深圳茂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诉你和宁波东硕电通照明有限公司、张雪云、浙江东能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5月14日9时在本院
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员为审判员
周亦、人民陪审员徐恩琴、陈国平。逾期本院将依法判
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2破1号

本院根据宁波济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于
2018年2月23日裁定受理了宁波济帆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宁波威远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作为管理人。有关宁波济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的债权人应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浙江
省慈溪市龙山镇慈范路369号，邮政编号：315300，联
系电话：0574-63789999、13957400451，联系人：高国
丰），债权申报期自公告发出之日起至2018年5月15
日止。债权人申报债权时需要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

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逾期申报将依法处
置。宁波济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破产清算
期间，有关宁波济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诉讼，
只能向本院提起。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的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依法应当中止，在管理人接管该公司财产后，该
诉讼或者仲裁继续进行。对该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依
法应当解除，执行程序依法应当中止，该公司的财产非
经本院同意，不得查封、扣押、冻结或处置。宁波济帆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将于2018年5
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机关第八审判庭召开（地址：浙
江省慈溪市浒山街道寺山支路60号B楼三楼）。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1877号

周柳丹、周健林：本院受理原告潘福兴诉你们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及
诉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开庭传票等材料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15（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1869号

王雷、张登科：本院受理原告潘福兴诉你们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及诉
讼须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
询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00（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036号

李前鹏、皮传栋：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1036号简易转普通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限届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18
年7月2日上午9:40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038号

吴克株、林如：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华盈信用融
资担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及（2018）浙0303民初1038号简易转普通民
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送达之日起15日内，举证期限
为答辩期限届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2018年7月2日
上午9:00在状元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7）浙0303民初5519号

陈圣仕、倪权炎：本院受理温州豪惠皮革制品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303 民初 5519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188号

周宏光、周仕可：本院受理浙江中安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
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
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
年7月3日下午15:0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29号

蔡万里：本院受理温州锋创紧固件有限公司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

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
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6月
25日下午15：30在本院状元人民
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582号

孙林丰：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浩
诚与被告孙林丰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及民事
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16
日内。并定于2018年6月12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620号

程俊超：本院受理原告丁爱眉诉你和程燕萍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2日上午09
时3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064号

叶冬翠、张余义、王贤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和王建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09
时00分在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
依法缺席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1547号

杨从林：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乐清联合村镇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和吴安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7月6日上午09时30分在
本院第三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
判决。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9934号

敖建星、夏海青：本院审原告杭州天思财富管理有
限公司诉被告敖建星、夏海青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0382民初
9934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382民初10538号

刘尼尼、赵吕杰、南六林：原告浙江乐清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石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0382民初10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21民初5627号

嘉兴天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嘉
善县天创温室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嘉兴天佑丰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承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421民初562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
告嘉兴天佑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日内赔偿原告嘉善县天创温室设备有限公司损失
346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损失：以346000元为基数，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的150%，自
2016年4月26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驳回原告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受理费减半收取3245元，由原告负担145元，被告
负担31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姚庄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嘉善县人民法院
(2018)浙0481民初550号

林敏：本院受理原告邬敏迪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责任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等。原告起诉要求判令被告归
还借款55000元，并承担对本案诉讼费。自本公告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6月25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7)浙0483民初8760号

周国如(公民身份号码330423196312241832)：
本院受理原告李伟良诉被告周国如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7)浙
0483民初87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周国如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李伟良借款本金
40000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以40000元为基数，按
照月息2%，自2016年10月8日起计算至判决确认付款
之日止）及律师代理费38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75元，由被告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
人民法院。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18)浙0502民初1244号

陈六凤：本院受理原告湖州织里金旺莱无纺制品
厂与被告陈六凤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开庭传票和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
在本院环城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